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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962]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3·6”淹溺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3月6日9时50分左右，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发生一起淹溺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55万元。
事故发生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相关规定，经汶川县人民政府批准，立即成立了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雪燕任组长，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经信局、县人社局、县总工会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3.6”淹溺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纪委监委、县检察院、自贡市富顺县应急管理局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查阅资料、调查取证、询问有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31213][bookmark: _Toc31588][bookmark: _Toc13730][bookmark: _Toc22784][bookmark: _Toc9347]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1232][bookmark: _Toc24536][bookmark: _Toc1240][bookmark: _Toc13469][bookmark: _Toc17289]（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3月6日，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委托第三方公司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具有4级潜水资质，对中坝电站尾水闸门门槽、底板进行清理工作。8:40分左右，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3名施工人员（何x君、何x坤、李x财）到达尾水检修平台1号机组2#尾水闸门处（尾水检修平台长39米，宽8米，距闸门底板水深约9米），1号机组2#尾水闸门宽4.2米，高3.3米，处于全开锁定状态。到达检修点后，3名施工人员进行了工作分工：何x君为现场负责人，负责指令下达；何x坤负责在平台运送输氧管及安全绳的收放工作；李x财进行潜水作业，负责清理门槽、底板。9:20分左右，李x财从1#尾水闸门右侧下水对1#尾水闸门进行门槽、底板清理，9:30分左右，1#尾水闸门清理工作结束，李x财出水上岸休息，1#尾水闸门关闭。9:40分左右，李x财再次从2#尾水闸门右侧下水进行2#尾水闸门门槽、底板清理，9:50分左右，死者李x财在完成2#尾水闸门门槽及底板清理工作后（没有按照规定上岸），在水下通过对话机要求岸上人员操作关闭2#尾水闸门，现场负责人何x君向电站操作人员温x辉发出指令（关闭2#尾水闸门），温x辉在复诵指令后开始降落闸门。闸门下落过程中李x财突然呼叫停止降落闸门，何x君向电站操作人员温x辉发出：“立即停止降落闸门，并快速回提闸门”的指令，按照指令温x辉立即停止降落闸门并回提闸门至全开状态。同时，何x君向何x坤发出“回拉输氧管指令”（输氧管与通讯线、安全绳捆绑在一起，统称输氧管。输氧管同时作为安全绳连接潜水员头盔、配重铅块）。何x坤将输氧管全部提起后发现潜水头套、配重铅块均已被潜水人员李x财解开，李x财本人未随输氧管一并出水，人员失联。
因无备用潜水服，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站长陈x桃为了防止发生次生事故，阻止何x君下水进行搜救，何x君立即联系专业人员携带搜救装备到电站进行搜救工作。下午16:40分搜救人员到达事故现场，16:50分左右专业救援人员把李x财打捞出水，经120抢救无效确认死亡。死者被搜救上岸后检查潜水服完好，死者无明显外伤。
死者:李x财，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65年01月16日，家庭住址：四川省富顺县东湖镇沿江村二组xx号，公民身份号码: 5103221965xxxx097X。
[bookmark: _Toc19137][bookmark: _Toc17949][bookmark: _Toc21625][bookmark: _Toc12882][bookmark: _Toc22023]（二）应急处置及善后处理情况
汶川县应急管理局于11:10分左右接绵虒镇电话报告: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承包单位1名工人在水下作业时发生意外失联。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经信局、绵虒镇人民政府等部门立即派员赶赴现场，进行情况核实处置，督促企业立即联系水域救援专业队伍进行寻找搜救，并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清理作业。县应急管理局立即上报县委县政府总值班室、阿坝州应急管理局，汶川县人民政府第一时间成立事故调查组，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做好死者善后事宜工作。
2025年3月7日，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书》，2025年3月18日善后工作处置完毕。
[bookmark: _Toc30606][bookmark: _Toc7933][bookmark: _Toc9571][bookmark: _Toc4784][bookmark: _Toc26153]（三）应急处置评估结论
经评估，事故发生后，事故救援先期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救援行动开展有序，对该死者家属做好了疏导，事故应急处置到位，救援过程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bookmark: _Toc5692][bookmark: _Toc20664][bookmark: _Toc19573][bookmark: _Toc21271][bookmark: _Toc8537]二、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0172][bookmark: _Toc8810][bookmark: _Toc25464]（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x迅，成立于1997年02月27日，民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200211xxxx265，注册地：阿坝州汶川县绵虒镇，注册资金2000万元，经营范围：电力开发，行业主管部门为汶川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
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中坝电站位于阿坝州汶川县绵虒镇玉龙村，岷江上游干流左岸，电站距汶川县城12公里。中坝电站为四等小I型工程，主要建筑物有进水闸、引水隧洞、压力前池、压力管道、主厂房、副厂房、尾水渠、升压站等。电站装机2.1万KW（3*7000KW），设计水头13.5米，保证出力9800KW，设计年发电量1.22亿KW.h，年利用小时数6800h，设计引水流量156m³/S。电站利用岷江天然河湾截弯取直引水，属于无坝引水低水头大流量电站。电站水轮发电机组机型为重庆水轮机厂生产的单机容量为7000KW的轴流转浆式双调机组，中坝电站所发电量通过110KV草新中支线并入四川电网，销售给四川省电力公司。
（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x洪，成立于2012年02月28日，民营企业，注册资本105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32259xxxx3279，具有四级潜水打捞资质，位于富顺富世镇邓井关杨德明集资楼x号，经营范围：潜水打捞服务，水下工程服务；机械维修。该公司主要是承接水下清理、打捞、及政府交予的救援等工作，行业主管部门为自贡市富顺县交通运输局。
[bookmark: _Toc24990][bookmark: _Toc4571][bookmark: _Toc8904][bookmark: _Toc23555][bookmark: _Toc9948]（三）承包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情况
2025年3月6日，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就清理费用协商达成一致后，签订了《外委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协议编号：20250306）。协议就双方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责任等进行了明确，费用由口头商议为1.2万元。协议约定由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按照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标准要求将中坝电站尾水工作闸门门槽、底板淤积的异物清理干净，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提供安全生产所必要的施工作业条件。
[bookmark: _Toc26749][bookmark: _Toc32637][bookmark: _Toc11567][bookmark: _Toc21830][bookmark: _Toc4103]（四）事故相关情况
事故发生地为中坝电站1号机组2#尾水检修平台闸门处，具体位置如图：


[image: ]事故事发地剖面图
[image: ]
事故发生地平面图
[bookmark: _Toc29378][bookmark: _Toc30031][bookmark: _Toc19785][bookmark: _Toc14405][bookmark: _Toc4094]（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_Toc13338][bookmark: _Toc915][bookmark: _Toc3257]1.人员伤亡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李x财，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65年01月16日，家庭住址：四川省富顺县东湖镇沿江村二组xx号，公民身份号码: 5103221965xxxx097X。
[bookmark: _Toc26001][bookmark: _Toc10602][bookmark: _Toc14491]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155万元。
[bookmark: _Toc25417][bookmark: _Toc19720][bookmark: _Toc981][bookmark: _Toc10972][bookmark: _Toc20394]三、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认定
[bookmark: _Toc19585][bookmark: _Toc20431][bookmark: _Toc11521][bookmark: _Toc28387][bookmark: _Toc25143]（一）事故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4887][bookmark: _Toc29565][bookmark: _Toc7405][bookmark: _Toc14288][bookmark: _Toc27362][bookmark: _Toc12347]经综合分析认定事故发生直接原因是：死者李x财安全意识淡薄，对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疏忽，对水下可能存在的危险程度认识不到位，下水工作位置不正确，在清理完毕后未及时上岸即发出关闭闸门的指令，在遇险时盲目自救，自行解开具有安全带作用的潜水头罩和配重铅块，导致岸上人员施救失败。
[bookmark: _Toc30362][bookmark: _Toc14493]（二）事故间接原因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Toc11683][bookmark: _Toc1350][bookmark: _Toc2421]1.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现场负责人陈x桃安全监管不到位，在潜水人员没有上岸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制止潜水员违章作业及第三方现场负责人违章指挥行为。
[bookmark: _Toc1378][bookmark: _Toc4991][bookmark: _Toc15709]2.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何x君在明知潜水人员不上岸即关闭闸门是违章作业，仍然听从死者的指令向电站操作人员温旭辉发出关闭工作闸门指令，在作业现场未按规定配备潜水作业应急救援装备。
[bookmark: _Toc4296][bookmark: _Toc15462][bookmark: _Toc25977][bookmark: _Toc1761][bookmark: _Toc12260]（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3.6”淹溺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3156][bookmark: _Toc25604][bookmark: _Toc10472][bookmark: _Toc3705][bookmark: _Toc16962]四、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6251][bookmark: _Toc21065][bookmark: _Toc20006][bookmark: _Toc3179][bookmark: _Toc7353]（一）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Toc4790]法定负责人徐x迅履职尽责不到位。该负责人长期不在现场，未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公司安全组织机构设置不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
[bookmark: _Toc8337]中坝电站站长陈x桃对电站尾水闸门门槽底板清理工程安全风险认识不足，对发包工程履行统一协调、监督管理不到位，没有制定电站尾水闸门门槽底板清理工程安全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预案，没有对第三方公司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没有及时制止潜水员违章作业、第三方现场负责人违章指挥行为。
[bookmark: _Toc20864][bookmark: _Toc15261][bookmark: _Toc6612][bookmark: _Toc3197][bookmark: _Toc20743]（二）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24508]公司未按规定在作业现场配备潜水作业应急救援装备。
[bookmark: _Toc14093][bookmark: _Toc32566][bookmark: _Toc32264][bookmark: _Toc25639][bookmark: _Toc606]五、行业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bookmark: _Toc8981][bookmark: _Toc11930][bookmark: _Toc4487]汶川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2024年度对该电站累计检查4次，发现问题9项，已督促整改到位。但在日常监管中存在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检查不到位、不全面，未发现企业安全机构设置不健全，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不到位等问题。日常工作更多是对中坝电站发电运行进行监管，对中坝电站年度检修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不到位。
[bookmark: _Toc18484][bookmark: _Toc23518]六、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0937][bookmark: _Toc20850][bookmark: _Toc24063][bookmark: _Toc19600][bookmark: _Toc31518]（一）对事故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1.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经查，该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第（一）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建议由汶川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
经查，该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并落实到各工作岗位，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有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并按照计划开展培训，对临时雇佣人员李x财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制定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预案并组织了演练；建立了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对潜水设备定期开展了安全检查和检测检验，并如实记录了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运用水下电话通讯系统对潜水员工作情况进行监管。在事故调查过程中未发现导致事故发生的明显违法行为，该公司已履行了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无直接关联，对该起事故不负有主要责任。鉴于以上原因，针对此次事故，建议对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不实施行政处罚，移交富顺县交通运输局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27217][bookmark: _Toc19084][bookmark: _Toc3766][bookmark: _Toc23038][bookmark: _Toc9372]（二）对事故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
1.李x财，作为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水下作业工人，违规从工作闸门门槽下水开始门槽、底板杂物清理作业（为误入尾水肘管埋下隐患），清理工作完成时不按规定上岸即要求关闭闸门，遇险时违章解开具有安全带作用的配重铅块和潜水头罩，导致岸上人员施救失败，潜水员淹溺于工作闸门与发电机组之间的尾水肘管之内（详见事故现场平面图）。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5448][bookmark: _Toc13828][bookmark: _Toc1844]2.徐x迅，作为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未有效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规定，建议由汶川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3.陈x桃，作为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站长，对电站尾水闸门门槽底板清理工程安全风险认识不足，对发包工程履行统一协调、监督管理不到位，没有制定电站尾水闸门门槽底板清理工程安全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预案，没有对第三方公司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没有及时制止潜水员违章作业、第三方现场负责人违章指挥行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建议由汶川县应急管理局依法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一个月，并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4.何x君，作为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在明知潜水人员不上岸即关闭闸门是违章作业，仍然听从死者的指令向电站操作人员温旭辉发出关闭工作闸门指令，在作业现场未按规定配备潜水作业应急救援装备，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建议由汶川县应急管理局依法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一个月，并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三）对行业监管部门的责任认定
[bookmark: _Toc1613][bookmark: _Toc22213][bookmark: _Toc28465]汶川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2024年对该电站累计检查4次，发现问题9项，已督促整改到位。但在日常监管中存在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检查不到位、不全面，未发现企业安全机构设置不健全、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不到位等问题。日常更多对中坝电站发电运行进行监管，对中坝电站年度检修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不到位。建议向汶川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报汶川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bookmark: _Toc796][bookmark: _Toc32749]（四）对负有监管职责的公职人员的责任认定
对负有监管职责的公职人员的责任认定和追责问责，建议由汶川县纪委监委提出处理意见。
[bookmark: _Toc3425][bookmark: _Toc2464][bookmark: _Toc30833][bookmark: _Toc13101][bookmark: _Toc12703][bookmark: _Toc346][bookmark: _Toc16799][bookmark: _Toc26200]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30528][bookmark: _Toc16112][bookmark: _Toc31160][bookmark: _Toc30402][bookmark: _Toc8843]（一）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Toc25937][bookmark: _Toc8330][bookmark: _Toc3085]1.要加强对中坝电站的管理，严格遵守、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批示、指示要求，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健全安全生产机构，厘清各岗位安全生产职责，不折不扣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bookmark: _Toc1782][bookmark: _Toc24965][bookmark: _Toc28854]2.要认真分析此次事故原因，加大对中坝电站的安全投入，完善本单位安全机构设置和各种安全设施设备，提高生产安全条件。及时修订完善中坝电站规章制度、各岗位操作规程，并加强对员工和外包单位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修订应急预案，补充完善水下作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让所有的工作人员熟悉工作流程和安全规定。
[bookmark: _Toc9184][bookmark: _Toc18222][bookmark: _Toc9325]3.要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并以此事故为戒，举一反三，认真查找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主要负责人必须履职尽责，组织制定岗位责任制、年度安全培训计划和应急演练计划等，并按要求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员工安全意识，确保生产安全。
[bookmark: _Toc13062][bookmark: _Toc15649]（二）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18922][bookmark: _Toc18350][bookmark: _Toc6953]要加强公司职工安全培训教育，特别是涉及水下作业与救援的相关知识，完善岗位操作规程，加强水下作业和救援的应急演练，增强员工安全意识，确保安全作业。
[bookmark: _Toc32157][bookmark: _Toc10249]（三）汶川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
[bookmark: _Toc19694][bookmark: _Toc32009]要进一步加强县境内各水电企业的安全监管，强化思想认识，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要求部署上来，落实安全生“两个责任”。进一步加强工贸、水电企业安全管理和 规范第三方公司检维修作业相关制度落实工作，在前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基础上，针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的排查整治，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到位，牢固树立“生命无小事”“无安全无生产”的安全生产理念，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杜绝此类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27024]八、附件
[bookmark: _Toc6700][bookmark: _Toc7198]1.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3·6”淹溺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bookmark: _Toc15234][bookmark: _Toc21491][bookmark: _Toc32565]2.事故调查组成员审议事故调查报告签字确认表
[bookmark: _Toc8272][bookmark: _Toc27474][bookmark: _Toc11208]3.“3.6”事故事发地剖面图
[bookmark: _Toc29035][bookmark: _Toc21401][bookmark: _Toc24427]4.“3.6”事故事发地平面图
   

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3·6”淹溺事故调查组
2025年4月21日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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